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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請透過傳真、郵寄或親自將此表格交回本署］ 

「印花易」帳戶 
 

甲部： 適用於新申請 

（自 2025 年 7 月 21 日起，已根據《商業登記條例》（第 310 章）登記的商業用戶提交的新「印花易」

帳戶申請恕不接納。持有香港商業登記證的商業用戶，必須通過「商業税務網站」（BTP）開設 BTP

公司帳戶，以使用電子印花服務。詳情請瀏覽税務局網站 (www.ird.gov.hk)。） 

 

1. 業務名稱  

2. 成立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（須附上申請人公司註冊證書的核證副本） 

業務地址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 聯絡人 姓名： 電郵地址： 

聯絡電話號碼： 傳真號碼： 

4. 開設「印花易」帳戶數目 

（最多 20 個帳戶） 

 

5. 領取「印花易」帳戶號碼及

啟動密碼通知書的方式 

 郵寄到帳戶申請人的業務地址 

 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親臨領取  

 

乙部： 適用於現有「印花易」帳戶持有人 

 

帳戶持有人 「印花易」帳戶號碼（只須填寫首 11 個數字）: 

(I) 只適用於從未根據《商業登記條例》作商業登記申請的現有「印花易」帳戶持有人（見甲部）： 

更新事項  新增「印花易」帳戶數目：_________________ 

（註：每家總行或分行最多可開立 20 個「印花易」帳戶。） 

 

(II) 適用於所有現有「印花易」帳戶持有人： 

更新事項  重新啟動「印花易」帳戶： 

「印花易」帳戶號碼：(1) ___________________ (2)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（請填寫 甲部：第 5 項，選擇領取啟動密碼通知書的方式） 

 暫停「印花易」帳戶： 

「印花易」帳戶號碼：(1) ___________________ (2)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 結束所有「印花易」帳戶 

 其他（請註明）： 

              

 
 

 税 務 局 

印 花 税 署 
香港九龍啟德協調道 5 號税務中心 1 樓 
電話號碼：2594 3202   網址：www.ird.gov.hk 
傳真號碼：2519 9025   電郵：taxsdo@ird.gov.hk 

印花税署專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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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部： 聲明  

 

本人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全名），為申請人的董事／公司秘書／

其他職位#（請註明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現謹此聲明本申請表及夾附文件所提供的資料均屬真實無誤，

且申請人截至提出申請日期為止從未根據《商業登記條例》作商業登記申請#
註

。 

 
 
 
 
 
 
簽署  ：   業務蓋章 

申請人名稱 ：    

職位 ： □ 董事             □ 公司秘書  

□ 其他（請註明）     

  

日期 ：    
 
 請在適用的選項內加上             # 請將不適用的刪去 

 

註：僅適用於已填寫 甲部 或 乙部（I）的申請人。 

 

 

 

 

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 

 

1.  就 本 表 格 的 要 求 及 於 本 局 處 理 你 的 申 請 的 過 程 中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屬 自 願 性 質 。 然 而 ， 如 你 未 能 提
供 充 分 資 料 ， 本 局 可 能 無 法 處 理 你 的 申 請 。  
 

2 .  本 局 會 把 你 提 供 的 資 料，用 於 施 行 本 局 專 責 執 行 的 法 例。本 局 並 可 在 法 律 授 權 或 准 許 的 情 況 下 ，
向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或 機 構 披 露 ／ 轉 移 該 等 資 料 的 任 何 或 全 部 內 容 。  
 

3. 你 有 權 要 求 查 閱 及 改 正 你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但 屬《 個 人 資 料 (私 隱 )條 例 》 豁 免 披 露 的 情 況 除 外 。 如 欲

查 閱 及 改 正 個 人 資 料 ， 請 致 函 印 花 税 署 總 監 （ 地 址 為 香 港 九 龍 啟 德 協 調 道 5 號 税 務 中 心 1 樓 ）。  


